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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

大駁二文青創星埕 

鹽埕哈瑪星青年駐業補助(試辦)計畫 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

高雄市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

法）第8條第1項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，敬請詳閱： 

一、 蒐集目的：辦理大駁二文青創星埕－鹽埕哈瑪星青年駐業補助(試辦)

計畫 

二、 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聯絡方式 

三、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提供日起至蒐集目的完成時止 

四、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：中華民國 

五、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：本局、審查委員 

六、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：網際網路、電子郵件、電子建檔、書面及傳真 

此外，申請人可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，就申請人個人資料進行以下動作： 

一、 查詢或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 

二、 請求補充或更正 

三、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 

四、 請求刪除 

如欲行使以上權利，請來信 pier2star@gmail.com ，主旨註明：大駁二

文青創星埕計畫個資處理 – 姓名。 

 

申請人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，惟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，本局將

無法提供與蒐集目的相關之各項服務。 

---------------分-------------隔--------------線-------------- 

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內容，且同意上述事項，謝謝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